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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图像标注要求及方法》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图像标注要求及方法》团体标准是由中国汽车工程学

会批准立项。文件号中汽学函【2020】33 号，任务号为 2020-23。本标准由中国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提出，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东风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汽数据（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云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易

图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深圳市速腾聚创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北京赛目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吴江）、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起草。

1.2 编制背景与目标

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促使智能网联汽车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

向,数据作为原料，驱动着汽车智能化的进程，场景数据对智能网联汽车的研发和测

试至关重要。《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图像标注要求及方法》团体标准旨在为标注

行业提供基础的场景数据图像标注内容和要求，并给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标注方法，

促进场景数据标注的标准化、提升场景数据的通用性和易用性，进而助力智能网联

汽车的研发和测试，推动行业更快发展。

1.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于 2020 年 3 月开始标准学习；2020 年 4 月到 2020 年 8 月份进行了标准

相关的调研、试验标注等工作；2020 年 8 月至 10 月进行了标准编写工作；2020 年

10 月份至 11 月份对标准进行了申报、修改及讨论。预计 2020 年 12 月底之前完成

标准的公开征求意见工作。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北京召开了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图像标注要求及方法的

启动会，会议上由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对本标准的任务来源、

技术内容、编制说明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宣布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0 年 8 月到 10 月起草组内组织多次线上会议，讨论梳理编制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及疑问。11 月各起草人对本标准的内容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积极热烈的讨论，形

成了起草组内征求意见处理汇总处理表，其中大部分意见被予以采纳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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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是在对我国当前数据标注行业现状进行调查，对国内外自动驾驶

公开数据集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中国特有交通情况和道路元素，提出的

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图像标注内容、要求及方法。经过多次讨论及实际标注后确

定了适用于我国的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图像标注要求及方法，以保证场景数据标

注的通用性、指导性和易用性。

本标准的内容参考了 GB 14887-2011《道路交通信号灯》、GB 5768.2-2009《道

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GB 5768.3-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

标线 第 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GB/T 35663-2017《天气预报基本术语》、GB/T

27956-2011《中期天气预报》等多个国家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2.1.1 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结合中国特有交通情况和道路元素，综合多个自动驾驶公开数据集的核

心内容，并与业界各家单位进行多次讨论协商，明确了场景数据图像标注的要求和

方法，可以满足各界对场景数据图像标注的基本需求，具备较高通用性。

2.1.2 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方法能为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的图像标注提供指导作用。目前

业界尚无统一的场景数据图像标注的方法和质量评估标准，而本标准提出的方法可

以促进行业图像标注和质量评估的成熟。

2.1.3 易用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标注方法结合了现有的主流图像标注方法，以确保标注过程的简

单高效。

2.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共分为 6章，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的图像标注要求及方法。内

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场景数据图像标注内容及要求、场景

数据图像标注方法和标注结果、质量评估方法。

2.3 关键技术问题说明

本标准提出的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图像标注要求及方法，对交通参与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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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信号灯、道路交通标志、道路交通标线、可行驶区域、场景采集环境进行标

注，并对标注要求和标注方法进行详细说明。此外，对标注结果质量评估方法也进

行了说明。

标注要求如下：

a) 交通参与者应标注出其在图像中的像素坐标、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物体

朝向、动作状态、遮挡等级、截断等级和 ID；

b) 道路交通信号灯应标注出其在图像中的像素坐标、类别、指示属性、遮挡

等级和截断等级；

c) 道路交通标志应标注出其在图像中的像素坐标、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遮

挡等级和截断等级；

d) 道路交通标线应标注出其在图像中的像素坐标、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遮

挡等级和截断等级，车道线应标注车道线属性；

e) 场景采集环境的标注主体是整张图像，应标注出光源信息、路面材质和天

气情况的类别；

f) 可行驶区域标注应满足如下要求：

1) 应至少标注出本车道和相邻车道上的可行驶区域的轮廓，且标注的轮廓

不应交叉或重叠，对于带有路缘线的道路，其轮廓边界应为道路的物理

边缘，而非路缘线边缘；

2) 车辆底盘露出的路面也属于标注范围；

3) 图像中的道路尽头设定为道路边界；

4) 标注中遇到路面有阻碍本车正常行驶的障碍物（如路障、交通参与者等）

应绕开标注。

标注结果质量评估方法包括属性标注评估、位置标注评估及轮廓标注评估方法。

本标准为场景数据图像标注提供了通用化、标准化的方案。

2.4 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的制定参考分析了多个国内外自动驾驶公开数据集，包括 KITTI、

nuScenes、Lyft、Waymo、奥迪、福特等自动驾驶数据集。同时，结合中国特有的

交通情况和道路元素，并与业界各家单位进行多次讨论协商，提出智能网联汽车场

景数据图像标注要求及方法。

2.5 标准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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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组主要起草单位是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具备中国

场景库建设能力。项目团队以场景库的建设与应用为中心，开展了包括场景采集车

设计与搭建、场景数据采集、场景数据处理与用例生成、场景库云平台开发、驾驶

员行为分析与建模、自动驾驶算法软硬件在环测试等工作。自有采集里程已经突破

10 万公里，开发了包括场景数据清洗与转换、场景数据切分、场景数据标注、场景

数据生成等功能的数据处理工具链，并集成到场景库云平台。起草参与单位有 OEM

汽车制造公司、传感器制造厂商、第三方测试机构、数据标注公司等多个领域相关

企业。经过多家参与单位充分讨论研究，本标准具有一定的先进性、通用性、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尚无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尚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本标准的发布，为标注行业提供基础的场景数据图像标注内容和要求，并给出

一套切实可行的标注方法，可促进场景数据标注的标准化、提升场景数据的通用性

和易用性，进而助力智能网联汽车的研发和测试，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尚无。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与现行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没有冲突或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尚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学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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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标准提出的智能网联汽车场景数据图像标注要求和方法，对标注人员操

作培训，保证标注方法操作的准确性。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0 年 11 月 18 日


